
关于做好 2020 届本专科生毕业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关于统筹做好教育系统疫情防控

和有序推进当前教育工作的系列文件要求，有效降低疫情对

2020 届毕业生毕业就业工作的不良影响，实现顺利毕业、尽早

就业，现就做好 2020 届本专科生毕业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做好毕业生信息及资格审核工作 

1. 做好毕业生信息核对工作 

各教学单位要做好 2020 届毕业生学信网信息核对、学信

网电子图像确认、毕业成绩核对等工作，对于目前还未完成或

存在问题的学生要分别反馈、详细记录，确保预计毕业生在学

信网的相关信息准确，全部成绩（包括补缓考、重修成绩）完

整、准确。如有差错遗漏等问题，汇总后于 2020 年 6 月 1 日

前报教务处学籍管理科，经审核后统一安排补录（已经进行补

录的成绩需附补录成绩单汇总表，学院领导签字盖章，因教师

个人原因导致成绩问题按照成绩变更情况处理）。 

2. 做好毕业资格预警与审核工作 

各教学单位要对 2020 届毕业生和 2018 年、2019 年延期毕

业学生的毕业资格情况进行统计，对因学分、成绩等问题，预

判不能如期毕业，或永久结业的学生及时预警并积极采取符合

相关规定的补救措施。根据《河北北方学院普通本专科学生学

籍管理办法》（试行）对 2020 届本、专科各专业学生毕业资格

进行审查；根据《河北北方学院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对通

过毕业资格预审核的学生进行学位资格预审核。待毕业生毕业

考试成绩、毕业论文成绩、实习成绩录入后，进行正式审核并

上报审核结果。毕业成绩的录入、毕业结论报告和学位授予情

况报告的提交时间另行通知。 

3. 做好学籍状态筛查工作 



因参军入伍、学籍异动（休学）等特殊情况，需及时提出

复学申请，办理相关手续并获批后，方可核查该生是否符合毕

业及授予学位条件。提交学籍异动（复学）的纸质材料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30 日前。 

4. 做好毕业生证书制作及学籍档案整理工作 

各教学单位要根据教务处统一安排的时间节点要求，提前

谋划证书制作和学籍档案整理工作并做好工作预案，确保毕业

生证书及学籍档案按时准确发放。 

二、继续做好实践教学、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工作 

1. 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和专业特点，及时分专业调整

实习实践、毕业论文（设计）指导工作。在前期已对实习实践

指导和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指导、中期检查、答辩等工作

安排做出相应调整的基础上，持续强化对毕业生的在线指导、

过程监督和环节管理，做到随时联系、检查、答疑，全面掌握

学生完成进度、把好质量关，保证毕业论文（设计）质量。 

2. 制订实践教学、毕业论文（设计）考核及毕业考试工作

预案。各教学单位要在严格执行教育部、省教育厅及学校有关

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工作要求的基础上，适应防疫工作新要

求，结合教学内容调整的实际，预判毕业班本学期教学工作进

度，根据专业特点，按照“一专业一预案”原则，制定毕业生

学业考核工作实施预案，并保持随时更新；要研究制定对组织

毕业论文（设计）答辩确有困难的专业和特殊学生群体毕业论

文（设计）答辩环节考核代替方案；确保在明确毕业考核时间

后及时提交各专业学业考核及毕业（学位）资格认定办法，供

学校审定批准，实现 2020 届毕业生如期毕业。 

毕业班学生的实习学分和毕业论文（设计）考核方式的调

整，须在本单位学术委员会讨论、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后报

送教务处，经学校学术委员会审议、校长办公会批准后执行。 

三、工作要求 



1. 加强组织领导 

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当前做好高校毕业生工作的重要性、紧

迫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决把落实立德树人作为讲

政治和践行“两个维护”的重要体现，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毕

业生相关工作，做到思想认识到位，工作组织有序。 

2. 超前谋划，抓好落实 

各教学单位要严格落实教育部、省教育厅毕业生工作有关

文件精神，在执行学校统一部署的前提下，结合专业特点，主

动思考并制定个性化工作方案；既要严把毕业出口关，将人才

培养目标达成度摆在毕业条件的首要位置，切实保障毕业生质

量，又要精准施策，研究制定符合当前工作实际又经得起检验

的工作方案，把疫情对毕业及学位授予工作的影响降到最低。 

3. 增强服务意识，主动解决学生困难 

对毕业困难特殊群体，特别是身在疫区的学生，各教学单

位要会同学生系统精准对接重点帮扶，帮助学生解决学习过程

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学生达到毕业条件并按时毕业，充

分体现学校对毕业生的关心关爱。 

 

教务处 

2020 年 4 月 27 日 


